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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是经浙江省司法厅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

事务所，有资格就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温州市财政局的委托，为其发行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就其专项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事宜，根据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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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注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温州市 2019年度第二期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五年期）发行工作之法律意见书》 

（编号 JRCE2019006-1号） 

本所 指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张红戈律师、徐莉莉律师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债券，以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偿还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本次债券 指 温州市 2019年度第二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五年期） 

本次准备工作 指 温州市财政局为本次债券发行所从事之前期准备工作 

土地储备中心 指 

温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瓯海区土地储备中心、龙湾区土地储备

中心、苍南县土地储备中心、永嘉县土地储备中心、乐清市土

地储备中心 

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 
指 浙江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咨询报告》 指 

浙江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温州市 2019 年度第二

期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五年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

评估咨询报告》（编号：华会专[2019]0169号） 

温州市及各县 

（市、区）政府 
指 

  温州市人民政府、瓯海区人民政府、龙湾区人民政府、 

苍南县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乐清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政府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土地储备机构 

名录》 
指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厅办函〔2018〕24号）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财预〔2017〕62号） 

《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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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准备工作进行了尽职调查，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 

5．温州市及各县（市、区）政府及土地储备中心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并保证上述

文件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6．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温州市及各县（市、区）政府、土地储备中心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

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7．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准备工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温州市财政局发行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准备工作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9．本次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项债券承销顾问，

提供承销综合金融顾问服务。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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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评估咨询报告》，经专项审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土地储

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浙江省温州市 9

个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列入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储备项目具有稳定的

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 

二、募集资金使用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资质 

1、温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温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温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004705299450 

机构名称 温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受委托收回储备管理闲置待开发国有土地及被没收的违法用地 

住所 温州市学院西路 5号 

法定代表人 高小兵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30000 万元 

举办单位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效期 2016 年 3月 1日-2021年 3月 1日 

登记管理机关 温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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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瓯海区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温州市瓯海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

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温州市瓯海区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

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04598520448F 

机构名称 温州市瓯海区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提供储备服务，承担瓯海区的土地储备工作。 

住所 温州市瓯海区行政管理中心 11号楼 2楼 

法定代表人 王文胜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5 万元 

举办单位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瓯海分局 

有效期 2018年 1月 24日-2021年 1月 24日 

登记管理机关 温州市瓯海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3、龙湾区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龙湾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龙湾区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03598525388K 

机构名称 温州市龙湾区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 

住所 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 608室 

法定代表人 叶英岳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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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湾分局 

有效期 2019年 03月 08日-2024年 03月 08日 

登记管理机关 温州市龙湾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4、苍南县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苍南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该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苍南县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

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27725887729A 

机构名称 苍南县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规范土地市场，建立健全土地储备供给机制。 

住所 苍南县国土资源局大楼内 

法定代表人 蔡爱桃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开办资金 1681.72 万元 

举办单位 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效期 2015 年 03月 02日至 2020年 03月 02日 

登记管理机关 苍南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5、永嘉县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永嘉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永嘉县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24757059450A 

机构名称 永嘉县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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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 

规范土地交易，调控土地市场；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防止国有土地流失，收回（收购）储备国有土地；储备土地的前期

整理、开发和利用；其他与储备土地相关的业务。 

住所 永嘉县上塘镇县前路 117号 

法定代表人 周剑持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091 万元 

举办单位 永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效期 2016 年 7月 21日-2021年 7月 21日 

登记管理机关 永嘉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6、乐清市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乐清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根据证书及经相关单位确认，乐清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2330382734519493Y 

机构名称 乐清市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实施土地收购和储备，为我市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促进土地集约利

用提供服务 

住所 乐清市乐成街道宁康东路 98号 

法定代表人 李秀飞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 1000 万元 

举办单位 乐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有效期 2015 年 8月 13日-2022年 3月 31日 

登记管理机关 乐清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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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温州市土地储备中心、瓯海区土地

储备中心、龙湾区土地储备中心、苍南县土地储备中心、永嘉县土地储备中心、乐

清市土地储备中心现为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土地储备中心系被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

储备机构，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 

（二） 本次债券额度及项目情况 

根据温州市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额度分配情况、温州市及各县（市、区）政府

及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温州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合计 15.5 亿元。其

中：市本级 2亿元、瓯海区 0.5亿元、龙湾区 8 亿元、苍南县 2亿元、永嘉县 1亿

元、乐清市 2亿元。 

1. 市本级项目情况 

黄屿板块土储项目 

地块名称 
黄屿板块土储项目 

（黄屿 A38、C04a、C07、C12、C11、A40地块） 

地块区位 瓯海区三垟街道黄屿村 

四至范围 
东至上江河，南至铁道北路， 

西至黄屿经三路，北至黄屿大道 

土地规划功能 商务金融、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储备面积 241.89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241.89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0 年-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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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需求 201970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545375 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20000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土地征收程序，正在进行相关政策处理。 

 

2. 瓯海区项目情况 

南白象街道霞坊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地块名称 

南白象街道霞坊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茶白片区南湖单元 D-04、茶白片区南湖单元 D-05、茶白片区 

南湖单元 D-09地块） 

地块区位 瓯海区南白象街道霞坊村 

四至范围 
东至龙霞路，南至深河， 

西至蛟凤路，北至霞坊路。 

土地规划功能 居住用地 

储备面积 185.55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年-2022年 

计划出让面积 71.80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2年 

项目总需求 61492 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861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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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5000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土地征收程序，正在拆除地上建筑物。本次出让的南湖 

单元 D-09地块东至霞坊中路，南至深河，西至蛟凤路，北至霞 

坊北路地块。 

 

3. 龙湾区项目情况   

⑴ 瑶溪工业园 

地块名称 瑶溪工业园 

地块区位 龙湾区瑶溪街道瑶溪村 

四至范围 东至首辅路，南至龙永路，西至东岸路，北至安置房 

土地规划功能 商住用地 

储备面积 72.00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72.00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总需求 26640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1080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12844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地块收储程序，正在相关政策处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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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温州市核心片区开发区西单元 D-5、6、7、8、9、10地块 

地块名称 温州市核心片区开发区西单元 D-5、6、7、8、9、10地块 

地块区位 龙湾区蒲州街道雁湖社区 

四至范围 东至蒲江路，南至温州大道，西至上江路，北至雁荡西路 

土地规划功能 商住用地 

储备面积 162.25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75.88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总需求 97356 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1897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37356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地块征收程序 

    

   ⑶ 晨泰集团地块 

地块名称 晨泰集团地块 

地块区位 龙湾区蒲州街道创客小镇社区 

四至范围 东至新一路，南至中高一路，西至中广核俊尔，北至高二路 

土地规划功能 商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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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面积 25.00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25.00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总需求 13750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300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9800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地块收储程序，正在相关政策处理过程。 

 

⑷ 度山岙工业区 

地块名称 度山岙工业区 

地块区位 龙湾区永中街道度山村 

四至范围 东至天中路，南至靠峰台山，西至碍主庙，北至永中看守所 

土地规划功能 商务用地 

储备面积 70.00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7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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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总需求 20300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290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20000万元 

土地现状 已启动地块收储程序，正在相关政策处理过程。 

 

4. 苍南县项目情况 

龙港镇江南海涂围垦吹填一期 D05-2地块 

地块名称 龙港镇江南海涂围垦吹填一期 D05-2 

地块区位 苍南县龙港新城 

四至范围 
东至龙港新城中央商务区 D01地块，南至临港大道， 

西至海安路，北至闻涛路。 

土地规划功能 住宅用地 

储备面积 70.03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70.03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3年 

项目总需求 24511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3711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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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20000万元 

土地现状 
已办理土地证，“五通一平”还未实施，主干道已施工，周边 

支路尚未施工。 

 

5. 永嘉县项目情况 

北城街道永建路 C 区地块 

地块名称 北城街道永建路 C区地块 

地块区位 永嘉县北城街道中村、后村 

四至范围 
东至永建路，南至嘉宁街， 

西至规划中道路，北至环城北路 

土地规划功能 住宅用地 

储备面积 30.97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年 

储备期限 2019 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25.00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19 年-2023年 

项目总需求 20000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350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10000万元 

土地现状 土地征收阶段，征收签约率 100%、腾空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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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乐清市项目情况 

乐清经济开发区乐海围垦区商住综合地块 

地块名称 乐清经济开发区乐海围垦区商住综合地块 

地块区位 乐清市乐清经济开发区 

四至范围 
东至乐海围垦堤坝，南至经开区规划留用地， 

西至经开区经九路，北至经开区纬北路 

土地规划功能 商业用地、住宅用地 

储备面积 499.00亩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储备期限 2018年-2023年 

计划出让面积 350.00亩 

计划出让时间 2020 年－2023年 

项目总需求 203000 万元（静态投资）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245000万元 

本次债券合计发行金额 20000 万元 

土地现状 
已完成填方，初步进入三通一平阶段。此次计划出让地块为 

18-03-15-02地块、18-03-08地块、18-03-19地块。 

（三）本次债券的背景 

以上土地储备项目均已列入温州市及各县（市、区）政府 2019年度土地收储计

划，且各地块的土地规划功能都符合温州市及各县（市、区）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

城乡规划。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土地储备中心专项

用于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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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承销服务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承销顾问服务机构，为本期债券发行提

供了咨询、顾问、承销等金融服务。 

招商银行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10001686XA）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0011H144030001）。 

（二）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评估咨询报告》由浙江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浙江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04月 0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3007161398254），浙

江省财政厅于 2019年 04月 12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浙江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三）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出具。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浙江省司法厅于 1994年 7月 7日核发的《律师事

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30000E94778180L），浙江嘉瑞成律师

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张红戈律师、徐莉莉律师作为签署律师，

其均持有浙江省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度年检。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的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储备项目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土地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本

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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